
爱 邻 如 己

—《利未记》 章解读

姜 宗 强

内容提要
 诊释 !利未记∀ 章

,

关系到如何理解文本

中的
“

圣洁
”

概念
,

不同学者理解的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
。

例如
,

犹太学者米路金将 章的主体背景定位在被掳前
,

认

为 章的
“

圣洁
”

概念代表着伦理观念的普世性层面扩大

了 #
但是卡米凯

、

戈斯腾伯格等联系 ∃一% &章的上下文脉
,

将 章的最后层的编修背景定位在被掳
、

甚至后被掳时期
,

认为 章的
“

圣洁
”

概念代表着伦理观念的普世性层面缩小

了
,

它内部包含的仪式诫命
,

很可能与被掳一后被掳时期犹

太教向内封闭和对外排斥的倾向相关联
。

这种完全不同的

观点无疑增加了诊释经文的张力和困难
。

本文通过分析双

方的不同观点
,

尝试对这些疑难给予一个初步的解决
。

关键词
 圣洁法典

# 圣洁
#
仪式诫命

#
伦理诫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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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爱邻如己
”

!利
 ∃ # 太 Μ  Ρ Σ #  # % %  Σ  可 %  Σ  路 &  

%Τ ∀
。

有些学者怀疑
,

这本充满献祭仪式规定的希伯来律法书卷是

否真的宣布了
“

爱人如己
”

是律法的真谛Υ 这或许是 章备受重

视的原因之一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不同学者对 章采取的研究进

路
,

指出诊释  章的复杂性和疑难之处
,

并对这些疑难给予一个

初步的解决
。

一
、

!利未记》 章的文体
、

分段及结构

《利未记》 章的文体可以视作法律文件汇编
,

但这里的
“

法

律
”

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法律
,

而是指宗教
、

伦理
、

法律交融汇合

的古代
“

律法
”

或
“

元法律
” 。

故该章的最大特点是宗教性的仪式诫

命与伦理性的法律诫命相互交织
。

首先
,

可以依据其外部形式特征为这一章分段
。

在希伯来原文中
,

这一章在形式上最明显的特征是频繁出现

的短句
“

我是耶和华
”

∀短格式们御
’

拼 #
,

和长句
“

我是耶和华你们

的神
”

∀长格式 即
,

万
‘

∃酋 们御
, %助

,

此即神
“

自我介绍
”

的格式
。

这

种格式在第  章的&∋ 节经文中出现了( 次
,

它如此频繁地出现在

同一章经文中
,

在全部圣经中绝无仅有
。

) 并且长
、

短格式各出现 ∗

次
,

各有 次出现在总结性的法令中∀+, &∋ 节 #
,

各有∋次与特定的法

令相关 ∀ &
,

−
,

.
,

+/
,

&
,

&−
,

&(节 , +
,

− ,

(
,

∗
,

+∗
,

&.
,

&+节 #
,

形

成了具有美学价值的对称
。 0 很多学者相信这种结构对称绝非偶

然
,

而是经过了精心的编修设计
。

沃林 ∀1
2

345 678 #的图表9可以

洪同勉
%
《利未记》∀下#

,

香港
%
天道书楼

,

+∀::#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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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人对这种美学对称形成直观的感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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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这个雅威
“

自我介绍
”

的格式实际上很自然地构成了为

2 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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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分段的基础
。

它的作用是为每一条法令收尾
,

又把种类不同

的法令联结成一个整体
。

由此  章可分段如下
%

引言 ∀ Δ节 # %

开头 ∀ +# Ρ

主体
%
单元 Δ∀& #

,

单元+ ∀− # ,’单元& ∀/一Σ #
,

单元− ∀ 一 . #
,

单

元 / ∀ 一 + #
,

单元 ( ∀ &一 − #
,

单元 ∋ ∀ /一 ( #
,

单元 ∗ ∀ ∋一 ∗ #
,

单元  ∀  #
,

单元 . ∀ +仔一 ++ #
,

单元 ∀ +&一+/ #
,

单元 + ∀+(一+∗ #
,

单元 &∀+ #
,

单元 −∀ &. #
,

单元 / ∀ & #
,

单元 ( ∀ &+#
,

单元 ∋ ∀&&一

&−#
,

单元 ∗ ∀&/一&( # %

结尾 ∀ &∋ #
。

除去开头
、

结尾和引言
,

这一章总共分为∗ 个单元
。

在这个初步划分的基础上
,

我们发现这∗ 个单元诫命的排列

有一个重要特点
,

就是
%
仪式诫命与伦理诫命相互交织 ∀&Η

,

−一∗
,

 一+/
,

&于
一& +&4 ,

 一 /
,

+ 
,

&&一&( #
。

这里并没有公元前∗世

纪先知所倡导的
,

反对离开伦理公义而徒有形式的礼仪献祭之观

念 ∀摩/ % + 一+− Ρ何( % ( Ρ 弥( % (一∗ Ρ赛Δ %
一 ∋ # Ρ有的只是两组诫

命的平等交错排列
。

那么
,

本章的背景为何Τ它如何处理献祭与伦

理的关系Τ 它的中心与关节点又在哪里 Τ

二
、

 章的中心段在哪里 Τ

 章以 目前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
,

是经过了正典化的产

物
。

换言之
,

它已经将不同时期
、

不同层面的编修手笔融入一个正

典化了的
“

最后形式
”

中
。

因此
,

对这段材料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

Δ∃ 记
2

另外
,

在希伯来原文中
,

一般而言长格式多与复数命令∀ “你们
” #相关

联
,

短格式则多与单数命令 ∀
“

你
”

#相关联
,

这可能与编修留下的痕迹有关
。

但+∗
、

&.
、

&∋例外 Ρ /一∗
、

 
、

+. 一++
、

+ 也没有运用这种∀长或短 #格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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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和进路
。

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进路模式
 
共时性进路

,

强调文本正

典化了的
“

最后形式
”

的首要性 # 历时性进路
,

尝试追溯
、

重构文本

的不同编修阶段
。

因此
,

采用不同进路的学者对这一段的不同分

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
,

这是很自然的事情
。

!一 ∀米路金 !;3Ω (2 Φ /50− ( Δ ∀的源流批评进路

犹太学者米路金将《利未记》 章放在
“

圣洁法典
”

!Θ (5/ 8∗ 44

Κ(≅
∗ ,

即该书Τ 一%Τ 章 ∀的大框架中进行分析
。

根据承认
“

圣 洁法典
”

学者的看法
,

《利未记》全书可分为

来 自Γ源流 !Γ−/ ∗ 495 Η Ξ(, −Ω ∗
∀的 一 Ψ 章的大部分材料

,

和来 自

Θ 源流 !Θ ( 5/8 ∗ 4 4 Ξ( , −Ω ∗
∀的 Τ一% Τ章的大部分材料

。

米路金主

张
,

称作Θ 源流 !Θ ( 5/8 ∗ 4 4 Ξ ( , −Ω ∗
∀的底本又 经过 了

“ : − ∗ 一Θ
7

—
:−∗ 一 Θ <

—
Θ

—
Θ Ζ ” 四个编修阶段

。

这实际使 Υ 底本的研

究进一步具体化了
,

同时也复杂化了
。

尤其他将Υ底本的日期

界定为公元前 ∗世纪左右
,

ς底本则早于 公元前 ∗世纪
,

Υ 底本

是ς底本的编修者和完善者
。

也就是说
,

ς底本和Υ底本都有可

能早 于 Ο 底本
。

) 这种说法
,

使  世纪 末期威 尔浩生 ∀Ε2

3 ?ΔΔ Η4 ΙΣ ?7 #等圣经批判学者奠基的五经来源的Ε
、

Ω
、

Ο
、

ς四个

底本的先后顺序受到质疑和挑战
,

0 因而遭到多数学者的反

Ε4Α ≅ ∃ Φ 6Δ脚5 , < ? , 6; 6Α ≅ ∋一++
,

&  一 &(∋
2

) 关于ς底本属于被掳前
,

比Ο 底本还早的论断
,

Ε4Α ≅∃ Φ6 Δ脚5 追随了犹太学者

考夫曼 ∀ Μ
2

Ξ4 ΙΨ5 47 7 # 的见解
,

见Μ
2

Ξ 4Ι Ψ5 47 7 ,

∋Η4 Ζ ? Δ6乡
。7 ≅Ψ ΔΣ二Δ

∀ϑΗ6?卿
% [Η ? ∴ 7 6] ? ;Σ 6>Π ≅ Ψ ϑΗ6。卿 ς;?

ΣΣ , Δ (∀# #
,

>
二

ΣΔ4 > ?Β ∃Π Φ
2

⊥ ;? ? 7 Δ犯嗯
。

关于Υ底本的细化
,

则吸收了犹太学者Χ
2

_Α Η1 4Θ’> Λ
的思想

。

现代学者对Υ底本

的观点与Ε4Α ≅∃ Φ 6Δ脚
5 一致者

,

见Ε
2

Ε≅≅Σ >? 7 ,

ς? 叩 Δ? 四 Β <山以 67 忿Η? Υ ≅ 之67? Σ Σ

⎯漩
%= 7
公

? 梦>6Α 以 _> “Β夕≅Ψ >Η? ΘΒ? ⎯> 勿耐 声Η功健。;Ν ≅Ψ >Η? < , 67 <? 谊6Α ΙΣ

α齐+( ∀玩 6Β ? 7 Ρ Γ?1 Μ≅;Ν %Ω
2

Ε
2

Χ ;6 ΔΔ
,

  ( #
2

0 有关此问题的争议
,

可参看玩Σ> ? ; <
2

⊥;4∃ ∃?
,

<? ,

6>6Α ΙΣ ∀_Η 确日Β %
肠而?Δ Β

= ?4Β ?
而

Α ς; ?Σ Σ ,

  &#
,

+一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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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和抵制
,

增加了解读《利未记》 章的困难和复杂性
。

具体到 章的深层结构
,

米路金注意到
,

&.一&+ 不仅使用了

与&一−同样的一些字汇
,

而且含义扩大了
%
孝敬父母的命令 ∀&4#

被扩大成尊敬所有的老人 ∀ &+4# Ρ守安息 日的命令 ∀&∃ #被重复并

被加上
“

敬畏你的圣所
”

∀&. #
。

同样
,

爱邻舍 ∀ ∗# 被扩大为爱外邦

人 ∀ &&一&−# Ρ不要在法庭上行
“

不义
”

∀ /# 被具体化并扩大到经济

生活中的诚实秤量 ∀&/4#
。

米路金由此断言
,

这章经文至少经历了

两个阶段的改进
%
第一阶段由开头 ∀β 4 #

、

( 个单元 ∀β∃一&+# 和结

尾的劝诫∀&∋ #构成
,

其中  ∀
“

你们要守我的律例
”

#和&∋ ∀
“

你们要

谨守我的一切律例
、

一切典章
”

#构成一个内涵体∀ 67Α ΔΙΣ 6≅7 #
,

将经

文切断成前后匀称的两截 ∀β4 ,

β∃一 ∗ ,  一&+
,

&∋ # % &一− ∀
“

孝敬

父母
”

#和 &.一&+∀
“

尊敬老人
”

#构成另一个内涵体
,

又使经文组合

成前后呼应的一个整体
。

第二阶段
,

则插入 了&&一&− 的
“

爱外邦

人
”

和&/ 一&( 的
“

诚实秤量
” 。 ) 这说明

“

圣洁
”

概念由祭司扩大到一

般人
,

宗教诫命中融人了更多的生活伦理
。

此乃祭司传统中的
“

圣

洁学派
”

∀ Υ ≅ Δ67 ? Σ Σ _? Η≅ ≅ Δ#所为
,

他们受到公元前∗世纪先知耶路

撒冷的以赛亚 ∀《以赛亚书》第(章#关于
“

圣者
”

上帝要求履行社会

多数学者不同意将ς底本的主体材料定位在被掳前
,

而主张定位在被掳后
,

见 Χ训
? Η =

2

玫
] 67 ? , “

比
]6 >6 ? Ι Σ , Χ≅≅ Ν ≅ Ψ, ” 67 服 = 7Α ΗΟ ; Χ沽Δ? 旅

%必爪叮
,

χ ≅ Δ
·

− ∀Γ ? 1 Μ≅ ;Ν % Ο ≅ Ι ∃Δ? Β鲜
,   +#

, &  一&+. Ρ
也有一些学者干脆不同意存在

独立的Υ底本
。

但克劳特曼 ∀=
2

ΞΔ ≅Σ >? δ 朋 #于 ∗∋∋ 年首倡的∋ 一+( 章是一

个被称作圣洁法典 ∀Υ ≅Δ6 7 ?Σ % ϑ记?# 的独立单元的说法
,

既无法证明
,

也难以

成立
。

见Ζ ≅ ΔΨ Ζ ? 7 Β> ≅
甫

, “ / Θ> εΚ_ Σ 6∃Δ? >≅ Ζ ?4Β 反]6 >6? Ι Σ 4Σ 4 _? ε4; 4 >? Χ≅≅ Ν Τ”

67 Ε
2

φ
2

=
2

∀?Β Σ 2

# Ζ ? 4Β 678 <? 。众6Α。 % = ϑΚ 7 ≅ ? ;Σ 滋动7 ≅ 6>Η Φ幻
尸

Ο≅ 嘟山

∀Σ Η? ΨΨ6 ? ΔΒ % _Η? 伍? ΔΒ =Α 4Β ?
而

Α

饭Σ∗ ,

  (#
,

++ 一&/ Ρ Ζ≅ 6Ψ Ζ? 7Β >≅心
,

丹
? ≅记

[? _她厅记心 % = 7
加代以砚>必7 ∀ ςΗ 6Δ4Β ? Δε Η64 % φ≅ ;>;?

Σ Σ ς;? Σ Σ ,  ∗(#
,

−/ Ρ Ω
2

⊥? 以
? 7 ∃? ;8?

; ,

肠。众6Α 。 % = ϑ≅ δ 川口了 ∀肠 Ι 6Σ]6 ΔΔ ? % 3 ? Σ> 5 67 Σ >? ; Ε≅Η7 Ξ 7 ≅ γ ,

  ( #
, ∋一  Ρ 3

·

3 45 67 8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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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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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 邻 如 己

公义之观念的影响
,

并对自身传统做出改进
,

特点是强调伦理诫

命与仪式诫命同样重要
。 ‘

卫

米路金的上述分析似乎显示出 中
“

爱邻如己
”

和ΣΨ 中
“

爱他

人如己
”

的伦理诫命的地位
。

但是
,

他更强调这是祭司传统 自我改

进的结果
,

更多的是受公元前∃世纪以赛亚传统的影响
。

所以
,

对

米路金研究进路的评价
,

牵涉到一个关键问题
 
有关伦理诫命与

仪式诫命的材料在时间上究竟哪个在先Υ哪个在后 Υ还有
,

如何解

释 章中的
“

圣洁
”

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仪式诫命的材料Υ

!二 ∀对米路金研究进路的评价

首先
,

米路金关于Γ
、

Θ源流!底本∀的时间和顺序的见解
,

与学

术界的基本共识相悖
。

除了承认后流放时期的极少数补添
,

他认

为Γ底本的大部分材料所描述的仪式
,

都是君王制之前的示罗圣

所的礼仪
。

也就是说
 
一般的共识是将Γ底本的主体材料定位在流

放一后流放时期
,

米路金则定位在流放前
,

甚至早到君王制国家

建立之前 # 一般的共识是将Γ底本的背景定位在波斯统治的第二

圣殿时期
,

米路金则定位在第一圣殿
,

甚至君王制国家之前的示

罗的支派同盟时期 #一般的共识认为[底本早于Γ底本
,

米路金则

相反
,

认为Γ底本早于[底本
。 )

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有分量的批评
。

阮德弗 ∀ Ζ ≅Δ Ψ Ζ ?7 Β> ≅
甫 #

直接否认存在被称作
“

圣洁法典
”

的独立的Υ源流
。

0他还进一步指

出
,

米路金理论的前设不可接受
,

即《利未记》对以赛亚传统在某

Θ ∃6Β
, ∋ 一 ∋ + ( Ρ 亦见 Ε二≅∃ Φ 6Δ目旧5 , “

[Η
? ϑΗ4 7 86 7 8 ϑ ≅ 7 ? ? ε> ≅ Ψ Υ ≅ Δ6δ 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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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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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φ
·

=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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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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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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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范围和程度上存在历史上的依赖性之说不可接受
。

戴维斯 ∀ςΗ 6Δ6 ε Ζ
2

Ο 4] 6? Σ #也批评道
,

米路金对古字词的研究

过于简单
,

很难仅凭个别词汇就推断主体材料一定是古代的
。

因

为后期作家的材料中也许会夹杂一些古字
,

甚至故意模仿古代作

家的字体和风格
,

加插古代的材料 Ρ并不能由此证明这就是古代

的
。

所以
,

将《利未记》作为一本书的形成定位在波斯统治的第二

圣殿时期
,

是一种较为保险的做法
。 )

第二
,

萨恩 ∀Υ ?7 ;Π [
2

ϑ
2

_Ι7 #提供的对 章的编修批评与米

路金的编修时间表相反
,

他认为该章的编修经历了/步
% ∀ # 一

+4 ,

/ 44 Ρ +∃
,

/4 ε∃ Ρ &一 −
,

∋一 ∗ Ρ ∀+ #&一−
,

&(∃ Ρ ∀&# +
,

 一

.
,

+&一+/
,

&
,

&&一&− Ρ ∀− #  4 4 ,

+(
,

+∋一+∗
,

&.
,

&+
,

&∋ Ρ ∀/ # /一∗
,

+.一++
,

+ 
。

0 根据这个顺序
,

最后一个编修层是 /一∗
,

+任一++
,

+ 

的仪式诫命
,

而不是米路金所说&& 一&−
,

&/一&( 的伦理诫命
。

第三
,

如果 章的最后一个编修层是 /一∗
,

+. 一++
,

+ 的仪式

诫命
,

而非在&( 中达到高潮的伦理诫命
,

则 ∗ 和&( 之间就不一定

是米路金所建议的前后
“

递进
”

的时间上的发展关系
,

而育叮能是
“

同时间性
”

的平行并列关系
。

关于 ∗ 和&(的关系
,

杰克逊 ∀Χ ? 5 4;Β /
2

Ε4Α ΝΣ≅ 7# 建议有多种

解释的可能性
。

他指出
,

《利未记》 章与《出埃及记》中的约法典
、

《申命记》中的申命法典分享了一个共同特征
,

即
%
法典的前一部

分先谈单独敬拜耶和华
,

以及如何处理社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

系
,

后一部分则谈如何处理与社群中寄居的
“

外邦人
”

的关系
。

∗

ΖΚ 6Ψ Ζ ? 7 Β > ≅
甫

, “Ο 6 ΣΑ Ι ΣΣ 6≅ 7 , ” Θ∃ 6Β
,

∗&
2

) 外6 Δ6ε Ζ
2

Ο 4 ]6 ? Σ , “

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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Θ∃ 6Β
, +&

2

0 _Ι 7 , Υ ? 7 叮 [
2

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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η

ϑ4Δ Δ?Β Υ ≅ Δ67 ? Σ Σ ϑ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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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+. ∋ 一 +  % ϑ 6>? 67 3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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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? 讥碗。 ,

∋∗
, . ∋试旦是关于

, (
,

 ∃的编修
,

作者似乎没有提及
。



爱 邻 如 己

中的
“

爱邻如己
”

指的主要是社群内部成员 # ΣΨ 中的
“

爱他如己
”

则

指要一视同仁地对待社群中寄居的
“

外邦人
” 。

二者强调了
“

出埃

及传统
”

的不同方面
 
前者强调从埃及为奴中解放出来的经历

,

所

以到一定的时间要解放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本族的希伯来
“

同

胞
” 、 “

兄弟
” 、 “

邻舍
”

!参见《出埃及记》%
 % ∀#后者强调以色列人

在埃及为奴时曾经做过
“

寄居者
” ,

即做过埃及人中的
“

外邦人
” ,

所以要将心 比心
,

体谅
“

寄居者
”

的苦楚
,

一视同仁地对待
“

寄居

者
” ,

视之如同自己社群中的人
。

杰克逊的论述表明
,

《利未记》 

章的伦理诫命可能受到过更古老的《出埃及记》中的
“

约法典
”

的

影响
,

或许是在后来处境下对那个古老材料进行了重述或再加

工
。

总之
,

基于上述三点理由
,

笔者认为米路金的结论值得怀疑
。

不是早期的仪式诫命发展改进到后期的伦理诫命
,

而是后期祭司

的仪式诫命利用
、

加插了古代的
、

或许是与
“

出埃及传统
”

密切相

关的伦理诫命材料
。

如此倒转过来看问题
,

将后期祭司的仪式诫

命看作最后编修而形成 章的关键段
,

将会有另一番不同于米路

金的视野和结论
。

三
、

 % ι一+ 中仪式诫命的重要地位

与米路金的结构分析不同
,

莫高特 ∀Ε
2

Φ48 ≅7 ?> #认为 章的结

构模式为=: =
,

∀&∃一  盯  ∃一+ ,&. 4
一&∋ #

,

 章中间部分的仪式

诫命γ ∀ Δι一+ #才是中心
。

)实际上
,

仪式诫命与伦理诫命一样
,

在 章中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
,

这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Τ

且从  ∃禁止
“

混杂
”

的禁令开始分析
% “
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

Χ
2

/
2

Ε4 ? Ν Σ ≅ 7 , “[ 4Δ 6 ≅ 7 4 7 Β ςΙ ;6 >Π %
肠5 ? ⊥ Δ≅Σ Σ ≅ 7 Φ叼 Ο ≅ Ι 8Δ4Σ

” , 6 7 Ε
2

φ
2

=
2

Σ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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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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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) 关于这个结构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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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配合
,

不可用两样搀杂的种种你的地
,

也不可用两样搀杂的料

做衣服穿在身上
。 ”

学者们常将这一节与《申命记》%%
 
一 中反

对
“

混杂
”

的类似禁令联系起来分析
。

使学者感到困惑的是
,

经文

中事实上存在
“

牲畜与异类配合
”

的例子
,

如对骡子的记载!撒下

Σ  % # ∃  #王 上 5  ΣΣ  &  % Μ  ∃  Μ # 赛Ψ Ψ  %& # 结% Τ  Ρ ∀
,

而经卷

中并未显示骡子受到特别的歧视和贬低 #经文中也存在
“

用两样

搀杂的种种地
”

之例!赛%∃
 
%Μ ∀#亦提到用两样搀杂的料做出的衣

服
,

如祭司衣服上的
“

流苏
”

就是用
“

两样搀杂的料
”

做的!民 Μ  

Σ∃ 一Σ ∀
,

大祭司的胸牌
、

以弗得
、

腰带都用这样的混合物制成!出

% ∃  Ψ
,

Μ # Σ  % ∀
,

甚至圣所内的
“

基路伯
”

和《以西结书》5  Μ一

中提到的
“

四活物
”

也是
“

混杂的
” 。

如何解释这种矛盾之处 Υ 米路金的说法是
, “

混杂
”

属于神的

特权
,

因而也是祭司的专利
,

《利未记》 章反对
“

混杂
”

的禁令
,

是

指普通百姓不应通过获得祭司遗传的专利来达到
“

圣洁
” ,

而应将

奉行正当的伦理行为和礼仪责任作为达到
“

圣洁
”

的途径
。

这反映

了Γ典
“

圣洁
”

概念的外延在Θ典中扩大了
。

道格拉斯的解释则是
,

因为
“

混杂
”

违背了上帝创造世界之
“

各从其类
”

的和谐原则 ∀创
%

,

+
,

+
,

+−
,

+/ #
,

是对创造秩序的破坏
,

所以需要禁止
。

) 笔者认

为
,

米路金和道格拉斯的解释只能单独用在《利未记》 
%  这一

节上
,

无法为  %  一+ 这一段材料为何编排在一起提供有效的

解释
。

卡米凯∀ϑ
2

Φ
2

ϑδ 6ΑΗ 4? Δ#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比起来更为合

理
,

他对《利未记》 
%  一+ 这段仪式诫命的材料做出一个较为

连贯的说明
。

他指出
,

反对
“

混杂
”

的禁令本质上在于反对不同种

族之间的通婚
,

以免被同化
。

这个禁令的颁布
,

很可能是流放时期

Θ∃ 6Β
2 ,

(/ ( 一 (( /
2

) 帆监巧 Ο伪公略
,

内“>Π喇 Ο 叨罗 ; ∀肠7 Β ≅ 7 % Ζ ≅ Ι >Δ? Β罗 ϕ Ξ?Β 47 ς4 Ι Δ
,  (( #

, /&
2



爱 邻 如 己

那些居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社团因惧怕被异族同化
,

为保持民族

身份和种族的纯洁而做出的努力
。

犹太立法者从自己民族的历史

中寻找出这种立法的依据
“

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
” ,

所影射

的可能是约瑟为埃及法老看管牲畜 !创ΡΤ
 
Ψ∀ 及其娶埃及妻子并

生子之事!创Ρ %  Ρ Μ
,

Μ & ∀
。

作为以色列人的约瑟与作为埃及人的约

瑟有着身份混同的危险
。 “

不可用两样搀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
”

则影射他玛与犹大的故事
,

尤其犹大娶迎南女子为妻之事 !创Σ∃

章∀
。

这些禁令的主要目的是
“

隔开
”

以色列民族与外族
,

保持本民

族的宗教身份
。

将这些禁令与 ∗ %
一&中开宗明义的要求

“

不要

效仿埃及人与逸南人的恶俗
”

联系起来考虑
,

此意图就更为明显
。

从∗ 一+. 章上下文的语境中判断
,

这里的
“

圣洁
”

概念主要指与

“

异族异教
”

隔开
,

即
“

分别为圣
”

∀ +. % +−一+( #
。

卡米凯以同样的原则解释了+. 一
一

+(的仪式诫命
,

认为它们都

直接间接地与约瑟的埃及人 ,犹太人
“

混合
”

身份
、

亚米比勒 ∀士 ∗ %

&# 的迪南人,犹太人
“

混合
”

身份相关联脚另外
,

杰克逊在比较《出

埃及记》+
% +−

、

《申命记》 % + 以及 《利未记》+−
%+. 中都出现的

“

以眼还眼
,

以牙还牙
”

的报复条令时指出
,

《利未记》+− 章的独特

性在于
,

它的语境也关涉埃及丈夫与以色列妇女所生儿子的
“

混

合
”

身份 ∀利+− % . #
。

0 综合这些考察可以认为
,

《利未记》后半部分

∀ ∋一+∋ 章 # 之宗教仪式材料的编修者似乎对保持礼仪和血统的

纯洁性较为关心
。

因此不少学者主张
,

只有把 章有关宗教仪式的禁令放在更

为广阔的背景中去观察
,

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禁令的实质
。

他们

ϑ
2

Φ
2

ϑ4 ;5 6? Η4 ? Δ, <,
, <?邵 7Β

,
逆功Β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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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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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) ϑ
2

Φ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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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=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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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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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同意将 ∃ 一%& 章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
。

下边对这个问题做

更深人的考察
。

四
、

 章与∗ 和+.章的关系

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三章的联系
,

道格拉斯从《利未记》的
“

环

形结构
”

出发
,

将它们放在一个显赫位置
,

尤其把  章置于整本

书的中心位置
。

) 简言之
,

∗ 一  一+. 章构成了一个
“

三部曲
” ,

以

不要跟从埃及人和迎南人的
“

恶俗
”

开始
。

∗ 与+. 章相互重复
,

 

章则镶嵌在二者中间
,

形成=: =’模式
,

表明了 章的重要性
。

∗

与+.章的相互重复如同一首歌的两个并列同声咏唱
,

重复着同

样的谴责
,

对迎南与埃及的宗教恶行予以反复谴责
。

∗ 和+.章都

聚焦在拜偶像和性罪行上
,

两套相互匹配的性禁令 ∀ ∗ % (一+& 与

+. % .一+ #
,

出场顺序和内容虽稍有不同
,

二者却存在明显的重

叠之处及彼此联系
。

两套重复的警告 ∀ ∗ %+− 一&. 与+. % ++ 一+(#

也都以地将被
“

站污
”

而
“

吐 出
”

它的居民相威胁
。

这种神话式的

象征语言既让人联想到它的仪式处境
,

又让人联想到  % + 对
“

地专向淫乱
,

地满了大恶
”

的描述
,

及其对随从异族习俗之可怕

后果的强调和渲染
。

∗ 与+.章又如同舞台两侧的拱形框架
,

每

一侧都以同样的反对乱伦
、

兽奸
、

同性恋的性罪行和相应的警告

为背景
,

衬托出舞台中间的 ∀  章#希伯来上帝之公义
、

自由
、

圣

洁的高贵特性
,

与异族荒淫好色的假神形成鲜明的对比
。

∗ 和+.

Ω
2

⊥? ;Σ> ? 7∃? ;8 ? ; , < ? , “交山 % = ϑ≅ 55?
时衅

,

+−/一&以 Ρ Φ呵 Ο ≅Ι 8Δ4Σ
,

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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Ι ;? , + ∗一+−∀# Ρ ϑ

2

Φ
2

ϑ4;>7 6? Η4? Δ
, <倒

,

<? 罗7Β
,

口以 Θ7ϑ
? Σ ; 67 >加

Χ 6∃肠 % <? ‘众6Α 此 ∗一 +
2

) Φ脚 伪
Ι
8Δ 4Σ

, “ΕΙ Σ> 6? ? 4Σ >Η? ϑ ≅5 ? ;Σ >≅ 7 ? % = 7 Θ7 >? 甲;?> 4> 6≅ 7 ΚΨ Ι ] 6>6Α Ι Σ ∗ η

+.
, ” 6 7 Η “? , ;? 妞记

7 ] ≅ Δ
·

/& , 7 ≅ − ∀    #
, &− 一&/. Ρ <? 。“6Α 山 4Σ < 6切旭Ι;?

,

++ 
,

+& 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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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都提到以小孩献祭的摩洛崇拜
,

连同那些性罪行
,

都是为了影

射异族宗教习俗的荒淫
。

那么
,

古代迎南人的异教习俗是否确实如此呢Τ 学者有不同

的回答
。

如赖特 ∀⊥
2

=
2

φ
2

Ξ76 8Η6 #说
“

是
” ,

) 戈斯腾伯格 ∀Ω2 _2

⊥ ?; Σ> ?7 ∃? ;8 ; #则说
“

不是
” 。

戈斯腾伯格认为
,

没有证据表明以色列

邻居的性道德在基本方式上不同于以色列人
。

古埃及
、

亚述
、

小亚

细亚
、

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出土的匾额
、

铭文都表明
,

就性伦理而

言
,

到处都禁止乱伦和通奸 Ρ而在前流放时期
,

以孩童献祭也可能

时常出现于以色列
。

所以经文∗ 与+.章描写的以色列周围有一个

如同
“

所多玛
”

的堕落的大染缸
,

完全是虚假的
。

这种描写乃是为

了服务于保护以色列社团
,

排斥
、

中伤邻族社团的双重目的
。

这是

以色列人被巴比伦征服
、

丧失国家独立主权
、

最重要的精英人士

被流放后
,

所筑起的一道用于自我保护的坚厚墙垣
。

0与卡米凯将

∗一+. 章的生活处境定位于 巴比伦流放时期居住在异族土地上

的犹太社团不同
,

戈斯腾伯格认为
,

其中仪式诫命的背景应该在

后流放时期从波斯回归于耶路撒冷的信仰社团中寻找
。

9他们之

所以强调仪式诫命的
“

圣洁
” ,

主要是为了
“

隔开
” ,

即划清犹太信

Φ 4 叮 Ο ≅ Ι 8 Δ4 Σ ,

<? ≅ 6 ;6Α ≅ 4Σ <汤;4> Ι;?
, ++ 一 +& Ρ此外

, Υ Π45 Φ4Α ? ≅ ∃Π也曾经

敏锐地注意到
,

只有联系到性行为时
,

地被
“

站污
”

与
“

驱逐”吐出
”

的威胁

才会同时并用
,

见ΥΠ4 5 Φ 4 ? ? ≅ ∃Π , Ζ 6>Ι4Δ 4Δ 以 肠耐即 ∀Γ ? 1 Μ≅ ;Ν % ϑ4 7 Δ∃;6 Β罗

∴ 7 6] ? ;Σ 6>Π ς;?
Σ Σ ,    #

, +.& Ρ =Β ;6 4 7 _Α Η? 7 Ν ? ;
也通过此特点

,

指出 ∗
,  ,

+. 章

是一个文学与编修的整体 ∀∴76 > #
,

并认为《利未记》∗ % +− 与《以斯拉记》 章属
于同一编修时期

,

见λΒ “4 7 _Α Η? 7 Ν ? ; “

3Η
4 > ϑ ≅ 7 7 ? ? >Σ >Η? Θ 7 ? ? Σ> ε ;≅ Η6∃ 6>6≅ 7 Σ

杭 >Η >Η? Κ >Η? ; ς; ≅Η6 ∃ 6>6≅ 7 Σ ∴ Σ >? Β 67 此
] 6>6 ? Ι Σ ∗ 47 Β +. Τ

, , 67 Ζ ≅ 甘Ζ ? 7 Β >≅币

47 Β Ζ =
2

Ξ Ι 8Δ?; 传Β Σ
〕服 Χ≅≅Ν ≅Ψ <? , “交。 %

肠呷./ 2 初7 创Β Ζ? Α印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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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∗&一 ∗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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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社团与异族信仰社团的界限
,

以明确自己的信仰身份
。

这表现

了早期犹太主义向内封闭的某种趋势
。

五
、

结 语

《利未记》 章是犹太律法传统的重要篇章
,

也是基督宗教
“

爱人如己
”

诫命的犹太传统的出处
。

不同的宗教诊释传统不可

避免地影响到对经文的解读
,

例如
“

圣洁
”

来自上帝
,

它的一般含

意指
“

纯净化
” ,

也有与不洁
“

隔开
” 、 “

分别
”

之意
。

这里的
“

分别
”

既

指
“

神
”

与人的分别
,

也指祭司与普通人的分别
,

还指以色列民作

为
“

圣 民∴选民
”

与其他民族的区别!
“

隔开
”

∀
。

其核心在于神圣与世

俗的区分
。

具体到《利未记》 章中的
“

圣洁
”

概念
,

不同学者所理

解的侧重点可能会有不同
。

例如
,

米路金将 章的主体背景定位

在被掳前
,

认为其中的
“

圣洁
”

概念代表着伦理观念的普世性层面

扩大了 # 但是卡米凯
、

戈斯腾伯格等学者则联系 ∃一%& 章的上下

文脉
,

将 章之最后层的编修背景定位在被掳时期甚至后被掳以

后
,

认为 章之
“

圣洁
”

概念所代表伦理观念的普世性层面缩小

了
,

它内部包含的仪式诫命很可能与被掳一后被掳时期犹太教向

内封闭和对外排斥的倾向相关联
。

这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无疑使经

文内部承载的丰富的多个编修层面和历史积淀得以彰显
,

同时也

增强了诊释经文的张力和困难
。

笔者基本上同意卡米凯
、

戈斯腾伯格等学者的看法
,

赞成将

与 章相关的圣洁法令放在祭司底本成书的被掳一后被掳时期

的编修背景下去考虑
。

对于 章中仪式诫命和伦理诫命二者的关

系
,

笔者觉得马柯布!Θ ΗΔ 3 Φ3Ω Ω( 2Η∀的见解较为适度
 
在该章中

仪式诫命和伦理诫命之所以复杂交织
,

不是因为伦理诫命高于仪

式诫命
,

而是要表明仪式诫命标志着以色列民拥有独特的
“

圣民 ∴

选民
”

身份
,

这种高人一等的身份责任重大
,

要求他们即使在世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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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理的层面上也不能低于而是要高于其他民族
。

法典上是这样

要求的
,

至于后被掳时期的以色列民在实际行动层面对
“

外邦人
”

是否做到了这一点
,

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
。

据《路加福音》.
% +/ 一&∋ 载

,

耶稣在与犹太律法师的问答中

清晰地指出了
“

爱邻如己
”

的普世性层面
% “
好邻舍

”

不是以外在的

谱系
、

权位
、

世袭或血缘关系相区分
,

而是以内在的怜悯和慈爱之

心为实质
。

在《马太福音》/
% &∗ 一& 

,

−& 一科 Ρ ∗ % + 一++ 中
,

我们看

到耶稣对
“

以眼还眼
,

以牙还牙
”

律法的革命性改造
。

从历史的眼

光看待经典
,

必须承认
,

一方面
,

人类的道德观念难免受到特定历

史条件的限制 Ρ另一方面
,

人类社会在道德观念上 的持续进步又

是不可避免的
。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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